伊山镇城北科技园高新片区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0年）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令第559号）有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4号令）等的要求，现将伊山镇城北科技园高新片区详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规划概要

规划名称：伊山镇城北科技园高新片区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0年）
规划范围：西至宁连高速，东至伊小线，北抵新兴沟，南至放牛山、大伊山山脚，规划总用地面积为2.86平方公里。

规划定位：以新兴产业为驱动的产城融合示范区、水绿交织的宜居宜业生态文明样板区。

产业定位：立足本地优势条件和产业基础，以“带动全县产业结构优化与能级跃升”为导向，打造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现代产业体系，做大做强智能装备主导产业、做精做优新材料应用产业、做实做深数字经济产业和做美做好文旅健康三个培育产业。
二、规划实施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规划实施单位：灌云县伊山镇人民政府

联系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伊山镇胜利西路

联系人：刘镇长

联系电话：13961377277

三、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高新区向阳路198号6幢4楼

联系人：林工

联系电话：13402595355

电子邮箱：13402595355@163.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等相关法律、条例、技术规范开展。本次评价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总则、规划分析、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体系构建、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公众参与、评价结论。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您是否知道/了解该区域；

2）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开展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3）您对该工业集中区目前的建设持何态度，并简要说明原因；

4）根据您掌握的情况，认为目前区域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影响方面及程度；

5）您对该工业集中区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6）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工业集中区今后发展持何种态度，并简要说明原因。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附件链接。

八、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以信函、电子邮件、提交公众参与调查表（见附件）或其他方式，向规划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与您沟通和反馈相关信息。规划编制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不会将您提供的个人信息用于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请您放心。

公众意见调查表见附件。

九、公示期限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灌云县伊山镇人民政府  
2023年5月6日    
